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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协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强创新方法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 ：“‘培养创新工程师’，‘积极开展

技术创新方法培训相关资质的认定工作’”。开展创新工程师、创新培训

师认证工作，是贯彻落实四部委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对于完善我国

创新方法评估体系和促进我国创新方法从业人员水平的提升，具有重

要作用。 

第一条 创新方法认证通过全国统一考核，合格者颁发相应级别

的创新工程师、创新培训师认证证书。该证书表明被认证人员已具备

相应等级创新方法技术水平。 

第二条 创新方法研究会负责组织成立创新方法认证委员会。认

证委员会负责创新方法考核认证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三条 创新方法研究会负责对创新方法认证工作进行监督，并

配合认证委员会开展认证计划制定、信息发布、执行和日常管理等工

作。 

第四条 创新方法认证包括两个系列：创新工程师认证，设置一

至六级；创新培训师认证，设置一至四级。 

第五条 本大纲解释权属创新方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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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认证流程 

第一条 创新方法认证均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表 1 创新方法认证流程 

序号 流程 内容 

1 报   名 申请人按照要求将申请材料提交创新方法研究会 

2 资格审查 创新方法研究会对申请材料组织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申请人 

3 考    核 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参加认证委员会组织的统一考核 

4 认    证 认证委员会组织认证，并将认证结果通知申请人 

5 颁发证书 对通过认证的申请人颁发创新方法认证证书 

6 证书年审 
获得创新方法认证者，每年提交相应创新方法工作成果和继续教

育证明，认证委员会组织年审。 

第三章 报名条件 

（一）创新工程师 

第一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认证的人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 

（二）创新方法研究会会员。 

第二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一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高中以上学历且工作三年以上，或大专以上学历； 

（二）创新方法应用咨询总时长达到 5 小时； 

（三）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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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二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一级认证； 

（二）高中以上学历且工作五年以上，或大专以上学历且工作一

年以上，或本科以上学历； 

（三）创新方法应用咨询总时长达到 8 小时； 

（四）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5 个*。 

第四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三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二级认证；  

（二）本科以上学历且工作三年以上，或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对创新方法工作有特殊贡献； 

（三）创新方法应用咨询总时长达到 20 小时； 

（四）拥有专利数量不少于 1 项； 

（五）解决企业重要技术难题 7 个*。 

第五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四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三级认证；  

（二）创新方法咨询总时长达到 40 小时； 

（三）拥有专利数量不少于 2 项； 

（四）解决企业重要技术难题 10 个*。 

第六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五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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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四级认证；  

（二）创新方法应用咨询总时长达到 100 小时； 

（三）拥有专利数量不少于 4 项； 

（四）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难题 15 个*。 

第七条 报名参加创新工程师六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五级认证；  

（二）创新方法应用咨询总时长达到 100 小时； 

（三）拥有专利数量不少于 8 项； 

（四）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难题 20 个*。 

表 2 创新工程师报名条件 

创新工程师 

认证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学历和资历 
高中工作三年

或大专以上 

高中工作五

年或大专工

作一年或本

科以上；已取

得创新工程

师一级认证 

本科工作三年

或理工硕士科

研究生以上或

有特殊贡献； 

已取得创新工

程师二级认证 

已取得创新

工程师三级

认证 

已取得创新

工程师四级

认证 

已取得创新

工程师五级

认证 

创新方法应用咨

询总时长 
≥5 小时 ≥8 小时 ≥20 小时 ≥40 小时 ≥100 小时 ≥100 小时 

拥有专利数量 无 无 1 项 2项 4项 8项 

解决企业技术/

重要/关键难题 
2 5       7    10     15    20 

﹡企业技术/重要/关键难题由认证委员会和相关企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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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培训师 

第一条 报名参加创新培训师认证的人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 

（二）创新方法研究会会员。 

第二条 报名参加创新培训师一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工程师二级认证；  

（二）本科以上学历且工作三年以上，或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对创新方法工作有特殊贡献； 

（三）承担创新方法授课时长达到 120 小时； 

（四）发表创新方法相关文章一篇以上。 

第三条 报名参加创新培训师二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培训师一级认证；  

（二）承担一级及以上创新工程师培训授课不少于 10 次，且总

时长达到 240 小时； 

（三）发表创新方法相关文章三篇以上，出版一本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著作。 

第四条 报名参加创新培训师三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培训师二级认证；  

（二）承担二级及以上创新工程师培训授课不少于 10 次，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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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达到 360 小时； 

（三）出版二本以上创新方法相关著作。 

第五条 报名参加创新培训师四级认证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

一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创新培训师三级认证；  

（二）承担三级及以上创新工程师培训授课不少于 10 次，且总

时长达到 480 小时； 

（三）出版 5 本以上创新方法相关著作。 

 

表 3 创新培训师报名条件 

创新培训师 

认证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学历和资历 

本科工作三年或理

工硕士科研究生以

上或有特殊贡献； 

已取得创新工程师

二级及以上认证 

已取得创新培训师

一级认证 

已取得创新培训师

二级认证 

已取得创新培训师

三级认证 

承担创新方法 

授课时长 
≥120 小时 

从事针对创新工程

师一级或以上的创

新方法培训不少于

10 次； 

≥240 小时 

从事针对创新工程

师二级或以上的创

新方法培训不少于

10 次； 

≥360 小时 

从事针对创新工程

师三级或以上的创

新方法培训不少于

10 次； 

≥480 小时 

论文/出版物 
一篇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期刊文章 

三篇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期刊文章 

一本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出版物 

两本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出版物 

五本以上创新方法

相关出版物 

第四章 资格审查 

第一条 符合创新方法认证报名条件的申请者，须提交如下材料

进行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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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会员）创新方法会员申请表 1 份（带电子版照片）； 

 《创新方法认证申请表》 1 份（带电子版照片） 

 个人免冠 1 寸彩色近照 3 张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学历证书复印件（参加工作时学历及最终学历） 1 份  

 成果证明复印件  1 份 

 已取得创新方法认证证书复印件*
  1 份 

 创新方法领域的著作（含论文、专著、教材等）*
  1 份  

 解决企业技术/重要/关键难题证明*  
1 份 

 其他相关证明 

＊根据申请等级具体要求提供。 

第二条 创新方法研究会或其授权机构将在收到材料后二十个工

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五章 考核认证 

第一条 认证费用主要用于组织考核与认证、制作认证证书等业

务工作的开展。申请人须在收到审核通过结果后七个工作日内交纳认

证费用，具体可采取现场交纳、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等多种形式。 

根据不同级别认证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制定如下费用标准： 

表 5 创新工程师认证费用收取标准 

创新工程师 

认证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认证费用 

（元） 
500 800 1000 待定 待定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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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新培训师认证费用收取标准 

创新培训师 

认证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认证费用 

（元） 
800 1000 待定 待定 

第二条 创新方法认证考核由创新方法研究会统一组织。特定情

况下，可指定专门认证专家开展。 

（一）创新工程师二级及二级以下认证可由创新方法研究会指定

的认证专家开展，由研究会进行最终审核并颁发证书； 

（二）创新工程师三级及三级以上认证由创新方法研究会统一组

织； 

（三）创新培训师各级别认证均由创新方法研究会统一组织。 

第三条 创新方法认证考核内容见创新方法认证考核大纲。 

第六章 证书管理 

第一条凡考核合格者，将在认证结束后六十个工作日内获得由创

新方法研究会颁发的证书。 

第二条 创新方法认证证书实行年审制度，年审费用按照 100 元/

年/证收取，主要用于专家审核与证书制发等工作的开展。 

第三条 获得创新方法认证者，每年证书年审需提交相应创新方

法工作成果和继续教育证明。其中，创新工程师需提供应用创新方法

解决企业技术/重要/关键难题证明；创新培训师需提供承担创新方法

授课时长以及相关论文或出版物的证明。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创新方法研究会有权吊销其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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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且两年内不得申请创新方法认证： 

 伪造各种资历证明； 

 认证期间犯有各种违法、违纪行为； 

 采用不正当行为通过创新方法认证。 


